
　　宋代故事：

一种遵循先例制度的考察

张 德 美 

内容提要：在宋代，故事被称为 “例”或 “常例”，是除了 《宋刑统》、编敕、断例

等所谓制定法之外，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法律渊源。宋代故事通常由史官编撰，记录的

是某些过去的事实或某些过去的制度安排，这一特点使故事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

上，都有别于现代意义的制定法和习惯法。宋代故事依时间维度可以分为前代故事、

祖宗故事和先朝故事，每遇大事检讨故事几乎成为宋代君臣的一种自觉。不循故事的

情形也是有的，对故事的变更往往又会形成新的故事。宋代故事的效力来源，并不在

于人们摹仿、遵行故事的实际行为，而在于人们已经把故事当作必须遵守的法制的一

部分。而以故事为依归，也给宋代君王的政治统治带来了权威性、连贯性和统一性，

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人亡政息的弊端，这是我们在考察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法

律制度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地方。

关键词：宋代　故事　历史记录　遵循先例

　　故事一词，本身就有旧事、先例的意思。宋代故事，在当时即被称为 “例”或 “常例”，

是除了 《宋刑统》、编敕、断例等所谓 “制定法”之外，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法律渊源。它虽然

记录的是某些过去的事实或某些过去的制度安排，却对宋代君臣的行为产生着实际的指引作

用。而以故事为依归，也给宋代君王的政治统治带来了权威性、连贯性和统一性，在某种程度

上克服了人亡政息的弊端。这种极具特色的遵循先例制度，是人们在考察宋代法制时的不可忽

略之处。

一、宋代故事的含义辨析

　　故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也引起过前人的注意。如沈家本在 《汉律

摭遗》“决事类”中附 “尚书旧事”，并称 “旧事即故事”。〔１〕程树德认为西晋贾充删定当时

·０９１·


〔１〕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参见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三册，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７６９页。



制诏，所定 《故事》三十卷，与律令并行，“是故事亦多关于律也”。〔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有
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存在所谓 “故事现象”，认为故事是指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曾经实行过的制

度，故事一经后世人摹仿、实行，就成为一种合法的规范或制度，且称之为 “故事制度”。〔３〕

学术界对故事的研究，亦逐步深入。

　　有学者研究汉代故事，认为故事是律、令、科、比之外的一种重要法律形式，在汉代政治
法律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４〕有学者研究魏晋时期的故事，认为故事虽可能出自制诏、律

令、品式章程所规定之事，但并非制诏、律令、品式章程本身，且与比、例有着大同小异的关

系。〔５〕有学者研究唐代故事，认为在唐代，除一部分令、式规定被视为故事外，多数故事是

律令格式之成法之外，甚至是制敕诏令之临时措置以外的规范，故事是当时被频繁援引的行事

准据。〔６〕这些学者围绕汉唐故事的形式、效力、性质等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探讨。〔７〕

　　对宋代故事的研究，较早的见于邓小南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但该书基本

上将故事限定在祖宗之法的意义上加以考察。〔８〕陈元锋的论文 《“修故事”：宋人的制度考古

意识与文学活动》，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宋代修故事所体现的制度考古意识。〔９〕喻平的论

文 《论宋代法律体系中的 “故事”》则明确将故事作为一种法律规范，集中探讨其适用、功

能、转化等问题。〔１０〕本文将在对宋代故事语义进行辨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作为当时法制的

一部分———宋代故事的分类、故事的渊源、故事的效力及属性等问题。

　　 （一）故事的编纂

　　在一般意义上来说，宋代故事与汉唐故事并无不同，都是指旧事、过往之事。在宋代历史
上，曾多次进行有关故事的编纂活动。如宋太祖建隆二年 （９６１）正月，监修国史王溥等 “采

宣宗以降故事，共勒成一百卷。诏藏史馆，赐物有差。”〔１１〕宋太宗淳化二年 （９９１）六月，令
右正言、直史馆王世则等 “检讨皇太子、亲王、皇族、后族等故事。仍令史馆修撰贾黄中等

编录进呈。”〔１２〕宋真宗景德二年 （１００５）七月，群牧判官王曙上 《群牧故事》六卷，真宗

“诏藏于本司。”〔１３〕宋仁宗景四年 （１０３７）三月，同知礼院吴育建议：“旧藏礼文故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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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一。请择儒臣与本院官，约古今制度参定，为一代之法”，七年后其书始成。〔１４〕宋哲宗

元七年因见百姓感念仁宗，遂令范祖禹编纂 《仁宗故事》，次年告成。〔１５〕高宗绍兴元年

（１１３１）九月，秘书少监程俱编成 《麟台故事》十二篇进呈尚书省，在申状中称：“窃以谓典

籍之府，宪章所由，当有记述，以存一司之守，辄采摭见闻及方册所载、法令所该，比次为

书。凡十有二篇，列为五卷，名曰 《麟台故事》。”〔１６〕据 《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所收

“故事类”书籍多达一百九十八部，二千九十四卷。〔１７〕其中除少量汉唐故事外，大部分为宋

代故事。

　　不过，与西晋作为法典编纂的 《故事》不同，宋人编撰的故事是一种历史记录。宋太宗

淳化五年 （９９４）四月，史馆修撰张?奏请设置起居院时谈到起居郎记事之法：“凡记事，以
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

拜旌赏以劝善，诛罚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又称：“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

子制诏德音，如记事之制”。〔１８〕已被学界广泛关注的宋代 《宝训》 《圣政》，便分别侧重记

言、记事，它们已被视为宋代祖宗之法的一部分，“《宝训》重在记载列祖列宗遗留的宝贵训

示，而 《圣政》则是祖宗朝圣明举措的记录”。〔１９〕

　　仁宗嘉四年 （１０５９）九月，史馆修撰欧阳修在奏折中称：“史之为书，以纪朝廷政事得
失及臣下善恶功过，宜藏之有司”。鉴于李淑在修完本朝正史后焚其草稿，欧阳修奏请 “龙图

阁别写一本下编修院，以备检阅故事”。〔２０〕仁宗从之。在宋英宗治平二年 （１０６５）九月参知
政事欧阳修编成礼书百卷之前，知制诰张瑰曾经上奏：“伏见差官编校开国以来礼书，窃恐事

出一时不合经制者，著之方册，无以示后。欲乞审择有学术方正大臣，与礼官精议是非，厘正

绎，然后成书，则垂之永久，无损圣德。”参与修书的文安县主簿苏洵对此提出异议：“修

书本意，但欲编纂故事，使后世无忘之，非制为典则，使后世遵行之也。”〔２１〕可见，在编纂

故事的动机上，宋人似乎并不想制成典则，而更加重视其记录功过得失，提示后人记忆的

功能。

　　这种历史记录的性质，决定了故事的内容与一般法律规范的内容大不相同。宋代史学家李
心传在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收录故事二十一条，第一条 “亲笔与御笔内批不同”：“本朝

御笔、御制，皆非必人主亲御翰墨也。祖宗时，禁中处分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崇、观后，谓

之御笔。其后，或以内夫人代之。近世所谓御宝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宝。

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至于御制文字，亦或命近臣视草焉。”〔２２〕

　　后面李心传还列举了宋神宗 《祭狄青文》实为滕达道所作、宋高宗 《追废王安石配享诏》

为胡明仲所作及宋光宗 《寿皇圣政录序》为陈君举所作，但三篇均被后人误认为御笔的事实，

通过这段故事，李心传忠实地记录了宋代所谓 “御笔、御制”未必由皇帝亲手书写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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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未设定适用条件，也未规定权利义务关系，自然也不会规定某种法律后果，也就是说不具

备构成所谓法律规范的基本要素。其余二十条故事，诸如 “选人不十年入相”“近臣举察官事

始”“馆职不入局故事”“刺史以上无阶级法”之类，也都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

　　正是因为有这种记录史实的故事存在，研究汉唐故事的学者把事例性故事作为故事的两种
形式之一，事例性故事 “只是具体史实，与法律规定没有关系”，〔２３〕“这类故事本身没有法律

约束力，但它可以作为处理某些事件、案件的参考、依据和标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事例性

故事才被赋予一定的法律效力，所以对这类故事的援引实际上是一个立法过程”。〔２４〕

　　除记录史实以外，故事还可用来记录某些既有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囊括宋代政治、
经济、法律、邦交等各个方面。如行政，“故事，惟中书执政官用札子，以出政令”。〔２５〕如经

济，“计省故事，凡禁中用度，须索供亿皆中覆，所用给文凭支破”。〔２６〕如司法，依开封府

“故事，府有狱，司录参军必白知府，乃敢鞫治”。〔２７〕如邦交，“故事，蕃部私誓，当先输抵兵

求和物，官司籍所掠人畜财物使归之，不在者增其贾，然后输誓。牛、羊、豕、棘、耒、耜各

一，乃缚剑门于誓场，酋豪皆集，人人引于剑门下过，刺牛、羊、豕血歃之，掘地为坎，反缚羌

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投一石击婢，以土埋之。巫师诅云：‘有违誓者，当如此婢’”。〔２８〕

　　正如南宋程俱在进呈 《麟台故事》时所言，故事内容源于 “见闻及方册所载、法令所

该”，其中就包括一些法令制度的安排，此类故事通常被研究者视为惯例性故事，具有法律约

束力。不过，有的学者认为惯例性故事 （汉代）“实际上是一些不成文的习惯法”，〔２９〕有的学

者则认为惯例性故事 （唐代）“首先和主要的是法律规定”，“也可以是无法律敕令依据的不

成文习惯”，〔３０〕有的学者基于唐代史籍中部分故事源于格、式的事实，对唐故事全为不成文

法之说提出质疑。〔３１〕当然，这些判断离不开特定的朝代背景，但即便像唐代故事那样可以从

前朝成文法中找到明确的来源，但源于成文法的故事与成文法本身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

只是记录实施某种成文法规定带来的既成事实，后者则用来规范人们当前及以后的行为，把二

者等同起来显然混淆了既成的法律事实与现实中的法律的界限，而 “源于成文法”也不等于

“是成文法”。

　　 （二）故事的实效

　　研究宋代故事的学者注意到故事转化为令、式、例的现象，并认为这种转化使 “故事由

不成文法上升为成文法”，〔３２〕言下之意故事在本质上还是不成文法。为了暂时避免对宋代故

事的考察在成文或不成文法问题上过于纠结，我们不妨借鉴前述故事 “是指曾经发生过的事

情或曾经实行过的制度”的说法，认为宋代故事是史籍中记录的某些事实或某些过去的制度

安排，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的是故事的实行情况，因为按照前述这种说法，故事需要摹仿、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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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才能成为合法的规范或制度，或者用其他学者的话说，某些故事只有在被援引的情况下才被

赋予一定的法律效力。

　　揆诸史实，遵循故事可以说是宋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普遍情形。比如，在至道三年
（９９７）八月，宋太宗以汉、唐封乳母为夫人、邑君故事付中书，询问依礼是否可行，吕端等
回奏：“前代旧规，斯可行矣。或加以大国，或益之美名，事出宸衷，礼无定制。”太宗遂于

八月己酉，诏封乳母齐国夫人刘氏为秦国延寿保圣夫人。〔３３〕真宗咸平四年 （１００１）三月，枢
密院奏请依例于春季金明池习水戏，开琼林苑，设大宴于含元殿。真宗以正逢太宗忌月为由，

命令有司 “讨详故事以闻”。后史馆检讨杜镐等引用晋荀讷、唐王及善、韦公肃所议，认为依

礼有忌日无忌月，金明池习水戏等事并无妨碍，真宗这才批准枢密院所请。〔３４〕宋仁宗至和二

年 （１０５５）五月，曾下诏 “中书公事，自今并用祖宗故事施行”，因此前宰相刘沆曾建言

“中书不用例”，而 “议者皆以为非便”，〔３５〕左司谏贾黯甚至奏请罢免刘沆。

　　在有关宋代故事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宋代君臣通过检讨故事为决策提供依据的描述比比皆
是，这里勿庸赘述。有时，宋代大臣甚至援引故事拒绝皇帝的命令。宋仁宗嘉六年 （１０６１）
三月，枢密副使陈旭请求外放，仁宗手诏不允，当时故事是：“臣僚上表并札子陈请事，唯宰

臣、亲王、枢密使方降手诏、手书，自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已下，即无体例。”学士胡宿以手

诏事体太重为由， “乞依故事”，仁宗不从。翌年 （１０６２）二月，学士院直言此事 “窃恐成

例，隳废旧典，乞自今除宰相、亲王、枢密使有所陈请，依例或降手诏、手书，自余臣僚更不

降手诏、手书，许从本院执奏”。〔３６〕最后得到仁宗认可。

　　在宋神宗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五月，还发生过一件大臣援例抗命的事件。当时宋神宗有意
任命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但知制诰李大临、苏颂拒不草诏，原因

是 “本朝旧制，进补台官皆诏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互

举曾任通判者，其未历通判者，即须特旨，方许荐为里行”，“今定自支郡幕职官，入居朝廷

纠绳之任，超越资序，近岁未有”，李大临、苏颂最后虽因 “累格诏命不下”而被罢职，论其

初心，“但为爱惜朝廷之法制，遵守有司之职业耳。大抵条例戒于妄开，今日行之，它日遂为

故事，若有司因循，渐致堕紊，诚恐幸门一启，则仕途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

限，焉得人人而满其意哉！”〔３７〕

　　这种把遵守故事视为有司本分的看法，在宋哲宗元六年 （１０９１）八月刑部审理一起抢
劫杀人案件过程中再次被提出。当时，刑部侍郎彭汝砺对案犯刘俭 “引例，乞加贷配”。尽管

执政刘挚不以为然，但彭汝砺坚持己见：“臣看详刑部自祖宗以来法与例兼行。强盗杀人不分

首从，在法皆死。强盗一次及盗杀人，其非为首及元不曾商量杀人，后来徒中杀人，或杀人不

曾见、不曾闻、不曾知，或曾有悔戒之言，在例皆贷，前后甚多”，鉴于刘俭曾有阻止主犯伤

人等情，彭汝砺认为其属于 “前项一次强盗不为首，及不曾商量杀人，后来徒中杀人，及杀

时不见不闻不知，及曾有悔戒之言，合行贷放等例”。因执政极力反对，彭汝砺奏请将此案下

御史台 “取索前后公案及体例，仔细看详，取旨施行，庶几尽古人钦恤之慈，全二圣好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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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上存祖宗之故事，下安有司之分守”。〔３８〕

　　宋代大臣之所以敢于依据故事对抗王命、对抗执政，是因为他们视遵从故事为 “爱惜朝

廷之法制”，担心破坏故事的行为一旦因循成例，便会带来法制隳废的局面。对宋人而言，故

事即法制，这种确信是故事产生法律效力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故事都会得到遵守。

太平兴国三年 （９７８）九月，宋太宗在讲武殿进行殿试，“得诸科七十人，并赐及第，始赐宴
于迎春苑”，但依据 “故事，礼部唯春放榜”，故此次 “秋试，非常例也”。〔３９〕太宗至道二年

（９９６）十一月，“命工部郎中胡旦立于祠部郎中冯起之上”，此举又 “非常例也”，因为 “故

事，知制诰以先入者居上，不系于官次”。〔４０〕另一个打破常例的事件是大中祥符元年 （１００８）
六月，宋真宗命宰相王旦为加谥太祖、太宗撰写谥议，王旦称依 “唐故事，丞郎或太常为

之”，宋真宗回答：“尊奉祖宗，岂拘常例？特命辅臣，以申朕之孝思也。”〔４１〕此类事例，不

一而足。

　　实际上，即便是在今天，即便是在法律得到绝大多数公民普遍遵守的情况下，仍然不可避
免地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违法行为，这种法律不被遵守的情况是否意味着法律失去效力呢？当然

不是，因为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这是法律的实效问题，法律的 “效力和实效是指

的完全不同的现象”，“法律作为有效力的规范体现在人们应当在这一方式下行为这一讲法里，

其中并不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实际事件”。〔４２〕显然，关于故事只有被援引才被赋予法律效力的

种种说法，混淆了法律效力与实效的区别。

　　 （三）故事与制定法的不同

　　如前所述，宋人有时称故事为 “例”，有时称为 “常例”，这些描述性的语言可能会使人

们模糊作为故事的例与作为制定法的例的不同。对于这种不同的考察，可以让我们继续审视宋

代故事与一般制定法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成文法的关系。

　　在已有的关于宋代例的专门研究中，人们把故事作为与例有关的概念，与断例、条例、则
例、指挥等一起进行考察，通过罗列 “著为例”的史实，认为宋人既将故事与例通称，则从

效力指向上对二者进行区分在逻辑上毫无意义。〔４３〕作者把断例的编修作为例的编纂程序的范

例，确实，断例在宋代作为制定法的例中最具典型性，史籍中关于修例的描述便能反映断例与

故事的编纂方式的不同。

　　如仁宗庆历三年 （１０４３），判大理寺王子融建议： “法寺谳疑狱，前此猥多，艰于讨阅，
乃取轻重可为准者，类次为断例。”同年三月，宋仁宗下诏刑部、大理寺，“以前后所断狱及

定夺公事编为例”。〔４４〕编撰断例作为一种立法活动，需要对照现有断例、律令，结合司法实

践，进行必要的修改、创制或删削。宋神宗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八月给中书下达的诏令就扼要
描述了这一过程：“以所编刑房并法寺断例，再送详定编敕所，令更取未经编修断例与条贯同

看详。其有法已该载而有司引用差互者，止申明旧条。条未备者，重修正；或条所不该载，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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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法者，创立新条；法不能该者，著为例。其不可用者，去之。”〔４５〕

　　这种修订过程，与史官以故事的形式记录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自然大相径庭。而
修订的结果，则使断例成为抽象的法条。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四月，洪州官吏在审理百姓周汝
熊徒罪案件时有失出之罪，大理寺认为应追究其责任。中书堂后官刘衮提出驳议：“缘法寺断

例，官司出入人罪，不用因罪人以致罪之法”，洪州官吏 “因推罪人以致失出之罪，自合从

原”。〔４６〕刘衮所引法寺断例是一个明确的禁止性规范。而在元六年刘俭抢劫杀人案件审判

过程中，彭汝砺所援引的祖宗故事是：“强盗一次及盗杀人，其非为首及元不曾商量杀人，后

来徒中杀人，或杀人不曾见、不曾闻、不曾知，或曾有悔戒之言，在例皆贷，前后甚多。”从

中我们可以得知宋初强盗杀人得因诸多断例免于死刑的事实，却无法看到任何一条断例的具体

内容，这就是作为常例的故事与作为制定法的断例的区别。后文我们还将看到，宋仁宗嘉年

间知审官院贾黯处理大理寺丞雷宗臣嫌名回避问题时，所列举的一系列因嫌名未获准回避的故

事与 《宋刑统》有关 “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４７〕的规定之间，同样体现了故事与制定法

在内容上的区别。正如前代故事一样，宋代故事也可能是实行律、敕、例等规定所形成之事

例，但并不是律、敕、例本身。

二、宋代故事的分类

　　在考察汉唐故事的时候，有学者依据故事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或涉及的内容对故事进行一
些分类以便研究，如分为行政故事、礼仪故事、律令故事等等。宋代故事的内容，包罗万象。

宋宁宗庆元五年 （１１９９）十月，右谏议大夫陈自强上 《紧要政事条目》三十门，涉及人才、

财用、军旅、风俗、谏诤、蓄积、法禁、荐举、学校、爵禄、教化、科举、命令、赏罚、

狱讼、税赋、农田、边备、礼制、祭祀、铨选、任官、监司、守令、奉天、奉祖宗、任相、驭

夷狄、荒政、马政，“请令侍从、两省、讲读官进故事日，于前项政事条目内选择一事为题，

先叙前代帝王施行得失，而证以祖宗故事，然后论今日事体所宜，断以已意。俟其进入，编为

一书”。〔４８〕

　　上述三十门皆得证以祖宗故事，足见宋代故事涵盖之广，这也给后人进行分类研究带来了
困难。如果按陈自强所列三十门进行分类，既未免过于繁锁，亦难免挂一漏万。我们不妨从纵

向的时间维度，把宋代故事分为前代故事、祖宗故事和先朝故事三类，通过这三类故事的考

察，我们会对宋代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形成较为深刻的印象。

　　 （一）前代故事

　　宋哲宗时，吏部尚书兼侍读苏颂提出：“国朝典章大抵袭唐旧，史官所记，善恶咸备。乞
诏史官、学士采 《新唐史》中臣主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为此，宋哲宗于元二年

（１０８７）十一月下诏侍读官 “遇不开讲日，论具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二条进入，仍旬一录申

三省”。〔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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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为 “国朝典章大抵袭唐旧”，宋代君臣援引唐代故事的情形屡见不鲜。宋太祖建隆

三年 （９６２）二月，曾下诏：“自今宰相，枢密使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节度使者，依
故事纳礼钱，宰相、枢密使三百千，藩镇五百千，充中书门下公用。”纳礼钱即源于唐制：

“凡视事于中书者，纳礼钱三千缗”。〔５０〕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 （９８３）十一月任命吕文仲为
翰林侍读，“寓直御书院，与侍书王著更宿”。〔５１〕翰林侍读之设，亦源于唐代，“按故事，唐

开元中置侍读，其后有翰林侍读学士。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右武，不暇向学，故此职

久废”。〔５２〕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 （１０１３）六月，知制诰杨亿在草拟答契丹书时，有 “邻壤交欢”之

语，真宗于 “邻壤”二字边上加注 “朽壤”“鼠壤”“粪壤”等字，杨亿看到后马上把二字改

为 “邻境”。第二天，杨亿 “引唐故事，学士草制有所改为不称职”，坚决请求罢免自己，真

宗只好一番慰留，事后还对辅臣说：“杨亿真有气性，不通商量。”〔５３〕宋仁宗天圣四年 （１０２６）
九月，监察御史曹修古针对当时大臣 “有年近八十，尚在班行”的状况，奏称：“七十致仕，

载在 《礼经》。近代以来，贪荣不去，故贞观中尝下责谕之诏，仍令致仕官在本品现任之上，

盖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曹修古引用贞观旧制，奏请 “下御史台及诸路转运司告谕文武官，年

七十者，令上表自陈，特与转官致仕，仍从贞观旧制。即宿德勋贤，自如故事”。仁宗 “从

之，因著为令”。〔５４〕

　　对于宋代君臣而言，所谓 “有益政体”的故事并不以唐代为限，可以追溯更早。天禧五

年 （１０２１）十月，因真宗久病不愈，众辅臣 “上表引汉宣帝、唐高宗故事，请五日一御便殿，

及朔望坐朝、春秋大宴及赐群臣会并止就锡庆院，如有军国大事，即非时召中书、枢密院参

决，其只日资善堂议事及双日中书、枢密院早入并如旧”，真宗 “悉从之”。〔５５〕乾兴元年

（１０２２）二月，真宗驾崩，仁宗即位，依真宗遗诏，“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５６〕皇太后
有意与皇帝共同视事，参知政事王曾遂 “援东汉故事，请五日一御承明殿，皇帝在左，太后坐

右，垂帘听政”。〔５７〕宋仁宗庆历七年 （１０４７）三月，宰相贾昌朝因与枢密副使吴育数度争执，
引发众人批评，“时方闵雨，昌朝引汉灾异册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罢”，仁宗遂罢昌期为判大

名府。〔５８〕后来在哲宗朝，同样的故事还曾经被监察御史王岩叟、〔５９〕侍御史刘挚〔６０〕用作罢黜

宰相蔡确的理由。

　　在英宗朝，曾经因英宗生父濮王的尊号问题发生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宋英宗赵曙本为
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后被仁宗收养，立为皇子，仁宗驾崩后，英宗即位，曹太后垂帘听政。

治平二年 （１０６５）四月，朝廷始议尊崇濮安懿王典礼，翰林学士王皀等提出 “濮王于仁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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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参见 《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二月丁末，第６２页。
参见 《长编》卷二十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第５５９页。
前引 〔１６〕，程俱书，第１０９页。
参见 《长编》卷八十，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己巳，第１８２８页。
参见 《长编》卷一百四，天圣四年九月乙丑，第２４２２页。
参见 《长编》卷九十七，天禧五年十月壬子，第２２５６页。
参见 《长编》卷九十八，乾兴元年二月戊午，第２２７１页。
参见 《长编》卷九十八，乾兴元年二月庚申，第２２７３页。
参见 《长编》卷一百六十，庆历七年三月乙未，第３８６５页。
参见 《长编》卷三百六十四，元元年正月甲辰，第８７１３页。王岩叟称：“今大旱如此，正当如两汉故事，策
免三公之时。”

参见 《长编》卷三百六十四，元元年正月庚戌，第８７２０页。刘挚称：“水旱罢免宰相，古今明有故事。”



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有人提出应称濮王为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否决：“真宗

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中书认为：“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皀等

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６１〕当时曹太后不同意

宰相韩琦等 “议称皇考”的做法，而韩琦等则认为王皀议称皇伯为无稽之谈，英宗只能降诏

暂时罢议，但 “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６２〕

　　治平三年 （１０６６）正月癸酉，中书上书时称： “臣按 《汉书》，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称

亲，谥悼，置奉邑、寝园而已”，〔６３〕引起皇太后注意。治平三年正月丁丑，中书降敕，其中

援引由参知政事欧阳修起草的皇太后手书称：“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

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

襄国、仙游并称后。”诏下以后，判太常寺吕公著认为 “称亲之说”虽源于 “汉宣时有司奏请

史皇孙故事”，但 “亲字非所以为称谓”。〔６４〕侍御史知杂事吕诲更是连番上书，认为：“太后

手诏 ‘称亲’之意，盖用汉宣故事，欲行于今，乃与中书元建皇考之议，大体相依，此不免

于两统二父之失”，甚至提出对 “首起邪说”的欧阳修、“依违附会”的韩琦等明正典刑。〔６５〕

　　这场历时数月的争议，最终结果是反对派吕诲等被罢职。治平三年三月辛未，皇帝下手诏
称：“朕惟汉史，宣帝本生父称曰亲，又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既有典故，遂遵慈

训，而不敢当追崇之典。”〔６６〕诚如吕公著所言，“亲”字确非正式称谓，但汉宣帝 “称亲”故

事却为英宗在皇伯与皇考之外为生父提供了一个曹太后能够接受的尊号，这大概是执政大臣韩

琦、欧阳修等用心良苦的地方。汉唐故事有益于当时政体的价值，正是它们历经千百年而为后

世所遵守的理由。

　　 （二）祖宗故事

　　如果说援引汉唐故事可以使不同朝代的官方行为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性，那么援引祖宗故
事不仅可以增加某种官方行为的权威性，还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一个王朝政治的统一性。宋仁

宗庆历三年 （１０４３）八月，枢密副使富弼言：“请考祖宗故事可行者为书，置在二府，俾为模
范，得以遵守。”仁宗遂命史官王洙、余靖等共同编修，次年书成，共二十卷、九十六门，名

为 《太平故事》。〔６７〕

　　当时编纂祖宗故事的目的就是希望中枢机构 “俾为模范，得以遵守”。至于祖宗故事的内

容，可参阅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任子赐出身”一条：“祖宗以来，两制、二史，必

以进士登科人为之。其后有以才选者，例赐进士出身，虽徐师川、吕居仁亦然，重科目也。乾

道初，王嘉叟 （纒）为左司员外郎，会右史胡元质 （长文）在告，上命嘉叟权右史，仍摄西

掖。执政言：‘嘉叟无出身。’上曰：‘时暂，无伤也。’其后韩无咎 （元吉）为左司郎中，而

舍人林景度 （机）出迓北客，上复命无咎，无咎以门荫入仕辞，不许。时王能甫 （之奇）为

兵部侍郎，张南轩为左司员外郎，继除侍讲，亦不赐出身，用吕元明、吴传正例也。已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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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长编》卷二百五，治平二年六月甲寅，第４９７２页。
同上。

参见 《长编》卷二百七，治平三年正月癸酉，第５０２７页。
参见 《长编》卷二百七，治平三年正月丁丑，第５０３０页。
参见 《长编》卷二百七，治平三年正月辛巳，第５０３５页。
《长编》卷二百七，治平三年三月辛未，第５０４３页。
参见前引 〔１６〕，程俱书，第３０４页。



为上言南轩讥能甫不学，不当在讲筵者。上怒。南轩俄以事去。未几，苏季直 （峤）除左史，

遂复赐出身。”这段故事讲的是宋代两制 （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二史 （左史、右史）的出

身问题，祖宗以来，两制、二史由登科进士充任，此为惯例，因才任此职者，照例赐进士出

身。宋孝宗乾道年间，王嘉叟无出身暂充右史，韩无咎任舍人，王能甫、张南轩相继任侍讲而

不赐出身，皆为例外，李心传认为：“余谓得人如无咎、钦夫，岂当复以任子、登科为间，虽

不必守祖宗之旧可也。”〔６８〕事实上，宋孝宗在罢张南轩之后，又恢复了赐出身的做法。除少

数例外，尊重祖宗故事，在宋代历史上是通常的情形。

　　宋真宗宝元二年 （１０３９）十二月，直史馆苏绅针对 “今有位多援亲旧，或迫于权贵，甚

非荐贤助国，为官择人之义”的现象，奏请：“若要官阙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亲择五品

以上清望官，各令举一二人，述其才能德业，陛下与执政大臣参验以擢之。试而有效，则先赏

举者，否则黜责之。如此，则人人得以自劝。”〔６９〕宋仁宗曾于庆历二年 （１０４２）二月辛巳，
下诏罢殿试，但翰林学士王尧臣、同修起居注梁适 “皆以为祖宗故事，不可遽废”，三日后仁

宗只好下诏恢复殿试。〔７０〕

　　宋哲宗即位后，除 “执政日得上殿外，其余独许台谏官及开封知府上殿，不过十余人”，

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认为 “天下之广，事物之变，决非十余人者所能尽”，应该 “开兼听广览

之路，而避专断壅塞之嫌”，遂于元三年 （１０８８）五月上奏朝廷，援引 “祖宗之制，自两

省、两制近臣，六曹、寺、监长贰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镇、奉使一路出入辞见，皆得奏事殿

上，其余小臣、布衣，亦时特赐召问，非独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伪，非苟

而已”，“伏望圣慈更与大臣商议，除台谏、开封知府已许上殿外，其余臣僚，旧制许请间奏

事、出入辞见许上殿者，皆复祖宗故事，则天下幸甚”。〔７１〕

　　宋高宗绍兴二年 （１１３２），吕颐浩针对宰相在选拔官员方面侵占吏部权力的状况，提出
“宜仿祖宗故事，外自监司、郡守及旧格堂除通判，内自察官省郎以上、馆职、书局编修官

外，馀阙并寺监丞、法寺官、六院等，武臣自准备将领、正副将以上，其部将、巡尉、指使以

下，并归部注”。〔７２〕得到高宗批准。

　　宋孝宗乾道五年 （１１６９）六月四日，吏部尚书韩元吉针对敕令所 “别设官属，自为一局，

专以修法为名”，“便降特旨，亦修为法。由是尽失祖宗编敕之意”的状况，援引祖宗编敕故

事，称：“祖宗自建隆以至嘉，但以续降类为编敕。虑其未尽，不肯遽修为法，率以数年，

然后差官置局，从而删定，止号 ‘编敕’。盖类为编敕，则不废旧法，可以参照。故删修而不

能决者，许具申中书门下，命大臣佥议决之，其谨且重如此。”进而建议 “乞诏修书官，自今

凡有续降，止遵用祖宗故事，类以成编。遇臣僚有所建议申请者，不得便修为法，许其执奏。

凡所修依旧且以编敕名之，俟其施行十年五年，别无可议，方得立为成书，次第推赏，庶合公

论”。孝宗从之。〔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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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２〕，李心传书，第６７６页。
参见 《长编》卷一百二十五，宝元二年十二月壬子，第２９５１页。
参见 《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二月辛巳，第３２２１页。
参见 《长编》卷四百十，元三年五月丙午朔，第９９８１页。
前引 〔１７〕，脱脱等书，第２４８４页。
参见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 《宋会要》）第五册， 《职官四·敕令所》，刘琳、刁忠民等点

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１１９页。



　　 （三）先朝故事

　　如果援引祖宗故事可以维护一个王朝政治的统一性，那么在皇帝世代更迭之后，援引先朝
故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政策的连贯性。

　　邓小南把真宗朝视为北宋许多制度的定型期，她说：“自真宗后期至仁宗朝，与士大夫阶
层的成长同时，国家的故事往例，典章制度在政务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加强。‘祖宗之法’的正

式提出及其趋于 ‘神圣化’，正是伴随着这一过程发生的。”〔７４〕祖宗故事诚然是宋代 “祖宗之

法”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宋代只有祖宗故事才对以后的皇帝具有约束力。宋太祖、

太宗本身就要受到前代故事的约束，而宋真宗以后的皇帝，不仅要受到前代故事、祖宗故事的

约束，还要受到先朝故事的约束。

　　天禧四年 （１０１８年）二月戊子，右街讲僧秘演等奏请 “以圣制述释典文章，命僧笺注附

于 《大藏》”。有司 “按太宗朝故事，请许之。诏可”。〔７５〕此为真宗引太宗朝故事。

　　宋仁宗天圣五年 （１０２７）六月丁亥，下诏翰林学士， “依大中祥符五年故事，常一员在
院，如假故，次学士直”。〔７６〕因翰林院照例逢单日降麻，逢双日锁院，仁宗于天圣元年曾下

诏翰林学士单日出宿，中书恐因此耽误正事，请求仁宗下了这道诏书，此为仁宗引真宗朝

故事。

　　宋神宗驾崩后，哲宗即位，元符三年 （１１００）正月庚辰，“诏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并
依嘉、治平故事施行”。〔７７〕所谓嘉、治平故事是指宋仁宗驾崩后英宗即位，曹太后于嘉

八年至治平元年间垂帘听政故事，此为哲宗引英宗朝故事。

　　又据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自真宗以来，率以盛暑临轩虑囚。建炎初废。二年六

月，始诏疏决行在扬州系囚杂犯，死罪以下减一等，杖以下释之。其后越州、建康，皆同此

制。绍兴二年六月，上在临安，甲申，始临轩疏决御史台、大理寺、临安府、三卫诸军系囚。

自是遂为故事，然诸道未及也。”〔７８〕此为高宗朝于绍兴二年 （１１３２）以后恢复实行真宗朝临
轩虑囚之制，形成临轩疏决故事，至宋孝宗时仍踵行此事，乾道四年 （１１６８）六月七日孝宗
称：“朕欲依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数日进入，朕亲阅之，可释者释之，可罪者罪

之，庶不为虚文。可降指挥，今后并依祖宗典故。”〔７９〕

　　随着皇帝更迭，先朝故事自然会越积越多。有的情况下，对于同一事项，先朝皇帝的处理
方式却截然不同，这会给遵循故事的后人们带来选择上的困难。

　　宋仁宗嘉六年 （１０６１）五月，大理寺丞雷宗臣被任命为太子中舍，因其父名为显忠，
雷宗臣请求回避此职，仁宗允准。此事引起大臣议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贾黯根据 《曲礼》

所云 “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及律文所定 “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认为雷宗臣拟

任官职太子中舍之 “中”，与其父名显忠之 “忠”，“音声相近”，即属嫌名，毋庸回避，但雷

宗臣申请回避并得到批准，那么以后嫌名不避的大臣是否触犯冒荣居官之律，便是一个需要回

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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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８〕，邓小南书，第３４０页。
参见 《长编》卷九十五，天禧四年二月戊子，第２１８０页。
《长编》卷一百五，天圣五年六月丁亥，第２４４２页。
《长编》卷五百二十，元符三年正月庚辰，第１２３６８页。
前引 〔２２〕，李心传书，第１２１页。
《宋会要》第十四册，《刑法五·亲决狱》，第８５１０页。



　　贾黯搜寻前代故事，特别是先朝故事，却没有找到一个统一的答案，“然推寻国初迄于近
年，或小官许改，或大臣不从，或虽二名、嫌名而有许避者，或止犯单讳而有不许者”，就是

说，有因嫌名申请回避得到批准者，如 “建隆初，慕容延钊除同平章事，以父名章，改为同

中书门下二品；吴廷祚以父名璋，改为同中书门下二品；赵延进除起复云麾将军，以延进父名

晖，改授起复光禄大夫；天圣中，著作佐郎王传父名著，奉礼郎张子父名宗礼，以传为大理

寺丞，子为太祝，皆请避而许者”，也有因嫌名申请回避未得允准者，如 “淳化中，毕士安

父名义林，除翰林学士；天圣中，韩亿父名保枢，除枢密直学士；景德中，王继英父名忠，赐

推忠功臣；天禧中，寇准父名湘，除襄州节度使；天禧中，刘筠父名继隆，除龙图阁学士；近

年杨伟父名自牧，为群牧使，皆曾固辞，此又虽请避而不许者”。鉴于这种 “许与不许，系之

一时”的情况，贾黯建议 “稽详礼律，立为永制”，宋仁宗下令太常礼院、大理寺商定，最终

于嘉六年五月庚戌下诏：“凡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并听

回避。”〔８０〕这是用诏书解决先朝故事冲突的一个例子。

　　在宋哲宗元七年 （１０９２）九月，在一次关于郊祀典礼的朝廷集议上，大臣们又一次面
临着先朝故事选择上的难题。早在元丰六年 （１０８３）十一月冬至，宋神宗曾 “祭昊天上帝于

圜丘，以太祖配，始罢合祭天地也”。〔８１〕在元七年九月的讨论中，吏部侍郎范纯礼、彭汝

砺，户部侍郎范子奇，礼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觌、丰稷，权知开封府韩宗道，枢密都承旨

刘安世，中书舍人孔武仲、陈轩，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龄，侍御史杨畏等二十二人奏请

“依先朝已得诏旨施行”。而翰林学士兼侍读顾临、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权户部尚书钱勰、

御史中丞李之纯、户部侍郎蒋之奇、中书舍人乔执中、殿中侍御史吴立礼、太常博士张骔等八

人认为：“由汉以来，乃有合祭之文，至于国朝，踵为故事”，因此奏请仍然合祭天地。〔８２〕双

方争论不休。由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意见明确： “宜依仁宗先帝故事”，〔８３〕数日后朝廷降

诏：“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宁十年故事，设皇地癨位，以严并贶之报”，〔８４〕实际上恢复了合

祭天地的做法。〔８５〕

　　由于故事只是对已然事实的描述，而不是对未来事件应然的设定，所以在先朝故事乃至祖
宗故事、前代故事之间存在冲突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这些冲突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故事

失去效力，因为人们的困惑并不在于是否遵循故事，而在于应该遵循哪朝故事。至于故事之间

存在某种冲突，则与故事的变更有关，这就涉及到故事的渊源问题。

三、宋代故事的渊源

　　由于记录故事并不是制定法的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追溯某些故事的历史渊源。鉴于本文篇

幅所限，这些追溯也只能局限于宋代故事。揆诸史实，宋代故事的渊源有两种：一曰故事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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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二曰故事的变更。

　　 （一）故事的创制

　　故事的创制是指在历史上并无故事可循的情况下，对于某一事项的处理形成为后世遵循的
先例。有学者所说的 “一些本属临时措置，相沿已久即可形成新的故事”〔８６〕的情形，便是故

事的创制。

　　如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 “状元特任子”故事，即源于宋仁宗时，“状元孙暨、杨置

死于京官，皆得官一子”。至南宋时，何涣死于承事郎、太学博士 （绍兴元年），黄司业定死

于承议郎、直显谟阁 （淳熙中），余校书终于奉议郎 （庆元中）， “皆特官其子一人，用此故

事”。〔８７〕此为仁宗创制故事一例。

　　宋英宗治平四年 （１０６７）闰三月甲辰，下诏： “诸路帅臣及副总管有移易，可依庆历故
事，中书、枢密院参议。”〔８８〕所谓庆历故事是指庆历年间，仁宗曾下诏宰相贾昌朝，凡遇军

国机务及沿边兵马等事务，应与枢密使陈执中共同商议。此为仁宗创制故事又一例。

　　神宗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四月十九日，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
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仍诏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自是遂为故事”。〔８９〕

此为神宗朝创制故事之例。

　　宋哲宗元元年 （１０８６）五月，吕公著摄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自从蔡确、章罢相
后，司马光卧病，韩缜去职，吕公著常摄宰相事。此前，执政大臣们只每三五日一聚都堂，许

多政事的处理只能流于形式，资历较老的执政得以专断。司马光曾请求蔡确增加会议次数，使

执政们得以各抒所见，蔡确始终不许。吕公著秉政后，“乃日聚都堂，遂为故事”。〔９０〕此为哲

宗朝宰执大臣创制故事之例。

　　宋高宗绍兴初年，王刚中任中书舍人，其弟王居修被任命为太常丞，王刚中以避嫌为由，
“乞改命官草制，自是为例”。〔９１〕而据李心传考察，先朝并无此故事，如钱惟演出任使相诏

书，是其从兄希白所拟，曾子宣出任右仆射诏书，也是其弟子所草。故王刚中 “引嫌乞改命

官草制”为高宗朝创制故事之例。

　　宋孝宗隆兴二年 （１１６４）十二月，监修国史汤进之离任，在陈长卿继任之前，孝宗命执
政钱处和为权监修国史，此先例一开，“其后曾钦道、郑仲一、姚令则、叶梦锡、龚实之、李

秀叔、范致能、赵温叔皆用此例”。孝宗淳熙五年 （１１７８）十一月，赵温叔以右丞相提举国史
院，钱景魏代为监修国史，皇帝内批不许带 “权”字，遭到钱景魏本人质疑：“丞疑兼领，止

加丞摄之名，忽冒真除，蔑闻近比”，时任翰林周益公 “援故事乞仍带权字”，孝宗只好允

许。〔９２〕钱处和以执政为权监修国史，为孝宗朝创制故事之例。

　　 （二）故事的变更

　　在现存宋代史料中，虽然援引故事之处颇多，但大多未说明故事的具体渊源，所以收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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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创制故事的史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原有故事的情况下，就某一事项作出了不同于

故事的处理，从而形成新的故事，这种情形为故事的变更。

　　如参知政事一职，李心传认为 “自太祖朝始置”，〔９３〕实际上，此职并非宋代所创。乾德

二年 （９６４）四月宋太祖任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时，其本意是为宰相赵普设置副
手，为此曾询问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低丞相一等者是何官职，陶谷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

事，宋太祖据此设置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

事，殿廷别设专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皆半之，盖上意未欲令居正等与

普齐也”。

　　而在史臣李沆等看来：“案唐故事，裴寂为仆射知政事，杜淹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魏征
为秘书监参豫朝政，萧蠫为特进参议政事，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参知

机务，然并宰相之任也。”〔９４〕也就是说，唐朝的参知政事与宰相并无区别，宋太祖设置参知

政事一职，表面上依循唐朝故事，实际上是对唐朝故事的变更。直到至道元年 （９９５），宰相
与参政始 “轮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敕齐衔，行则并马，自寇准始，以后不易”。〔９５〕至于

参知政事员额，后世亦有变更。“自乾德以来，止除二员或一员而已”，嘉泰三年 （１２０３）春，
宋宁宗以许深甫为参知政事，“既命陈勉之以枢长兼权，俄又除袁起岩，盖三员也”。嘉定初，

“又命雷季仲、娄彦发、楼大防亦三员，遂为故事”。〔９６〕

　　其余变更故事的情形略举如下：
　　宋太祖建隆二年 （９６１）八月，以工部尚书窦仪兼判大理寺事。“故事，台省长官兼判公
事，得言判某官事。如晋朝尚书左丞 （催）［崔］杞兼判太常寺事是也。若止言寺事，则其属

丞、正并可行之。翰林学士窦仪兼判太常寺事，又兼判大理寺事，并新例也。”〔９７〕对于此项

由 “命官判寺”的非常任命，后来兼判太常寺的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窻归咎于 “自太祖临

御以来，百司吏艰于选补，后进者多不习故事，由是台省旧规，渐成废坠云”。〔９８〕

宋真宗至道三年 （９９７）四月，任命工部郎中、史馆修撰梁周翰为驾部郎中、知制诰。
“故事，入西阁皆中书召试制诰三篇，二篇各二百字，一篇百字”，但真宗用梁周翰为知制诰，

却是 “不召试而授焉”，此后薛映、梁鼎、杨亿、陈尧佐、欧阳修亦如其例，〔９９〕这是宋真宗

因梁周翰变更召试知制诰故事。

　　宋仁宗至和二年 （１０５５）七月戊寅，知制诰刘敞称： “伏见故事，迁官降官，皆特有诰
命。前年因言事黜御史吴中复，其时蔡襄当草制，封还词头。执政耻为所沮，遂单用敕牒降

官，甚非故事。然有司不敢发明。近日龙图阁直学士任颛落职，复但降敕札。因循习熟，遂成

近例，事出一时，非政体也。欲乞今后除改命令，须遵用故事，合用诰词者不宜单降敕札，务

存旧法，有所沮劝。”〔１００〕从刘敞所言可知，至和元年之前的故事是，官员职位升降，均由皇

帝专门发布诰命。在罢黜御史吴中复时，负责草制的蔡襄封还词头，执政大臣遂用敕牒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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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此后便发展为常例，吴中复认为这是一时之计，不合政体，遂请求遵循故事，该用诰命

的不要只降敕札，仁宗下诏批准。

　　类似前述故事一变为近例，再变恢复故事的情形发生在宋朝公主的称呼问题上。“国朝沿
汉唐故事，皇祖姑、皇姑为大长公主，皇姊妹为长公主，皇女为公主。”宋徽宗政和三年

（１１１３），下诏改称公主为 “帝姬”，大长公主改称为 “大长帝姬”，沿用为例。至宋高宗建炎

元年六月六日，有大臣就此事上奏，称 “近年一例改作帝姬，臣尝思之，进退无据，亦有妨

嫌”。同时奏请 “依祖宗故事”，〔１０１〕仍改以公主相称，得到了宋高宗的认可。

　　与上述类似的情形又见于宋代枢密使之设。据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枢密使，自

唐以来率二员，同末魏仁浦、吴延祚并为之。国初仁浦拜集贤相，自是止除一使。至太平兴国

初，曹武惠 （彬）、楚景襄 （昭辅）始复并除，后未有继之者。乃真宗中年，以王文穆、陈文

忠并为枢密使，由是遂为故事，迄仁宗不改。英宗治平四年，文忠烈、吕惠穆，神宗熙宁五

年，文忠列、陈秀公并使枢密，用此故事。高宗绍兴十一年，张循王 （俊）、韩蕲王 （世忠）

既罢兵，乃并除枢密使。十二年，张循王犹在位，时以孟信安王 （忠厚）为山陵使，乃亦暂

拜枢密使焉。渡江后，元枢并除，盖有所为也。”〔１０２〕

　　可见，关于枢密使员额的设置，宋以前设二员为故事，宋初一度只设一员为常例，太平兴
国初曾设二员为例外，真宗时复设二员，后仁、英、神、高宗各朝沿用，再次形成故事。考察

上述故事的变更，可知即便在得到普遍遵守的情况下，宋代故事仍然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

中。通过不断累积对单个故事变迁的考察，也许能够发现宋代故事由于时空不同，因政治、经

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而在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某些规律性的信息，但这显然超出了本文所能承

载的范围。

　　与故事的创制、变更相关联的问题还有故事的废止。有的学者在谈到惯例性故事时，认为
惯例性故事作为一种不成文的习惯法，其废止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１０３〕依据这种观点，故事

还是可以被废止的。实际上，故事作为对于既往事实或制度性安排的记录，是不可能被废止

的。弃置不用的情况当然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故事的废止，毕竟事实还在那里，怎么能够废

止呢？

　　况且，对某个故事一时弃置，也未必意味着永远不用。真宗大中祥符六年 （１０１３）五月，
权知开封府刘综称：“本府鞫罪，刑名有疑者，旧例遣法曹参军诣大理寺质问，参酌施行。近

日止移牒，往复多致稽缓，请循旧例。”〔１０４〕天禧三年 （１０１９）四月，“审刑院请令开封府自今
有未明条格，止移牒问大理，勿遣法曹参军入寺如故事。诏可。”〔１０５〕仁宗宝元元年 （１０３８）
六月，“三司检法官孙抗请三司刑名之有疑者，如开封府例，许至大理寺商议，从之。”〔１０６〕

　　开封府就适用法律疑难问题派遣所属法曹参军赴大理寺质询，在大中祥符六年之前已形成
故事，大中祥符六年五月前后改为移牒询问，天禧三年真宗甚至下诏同意审刑院关于开封府只

移牒大理寺，不再派法曹参军赴大理寺的请求。但即便最高统治者同意，也未能导致故事的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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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到仁宗宝元元年六月时，开封府显然已经恢复了派员赴大理寺商议的做法，且被其他机关

所效仿。前文所列举的那些故事在宋代不同皇帝甚至同一皇帝统治时期一变再变的情形，同样

体现了故事只可取舍、不可废止的属性。考虑到汉唐故事在宋代依然得以援引的史实，废止故

事之说会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四、宋代故事的效力及属性

　　 （一）故事的效力

　　最终我们还是要面对故事的效力问题。一般情况下，故事已经成为宋代君臣的行为准则，
每遇大事检讨故事在宋代几乎成为一种自觉。

　　宋太宗淳化五年 （９９４）十一月，宰相吕蒙正担心自己依诏 “独举一二人，是示天下不广

也”，太宗回答：“前代亦合有宰相举官故事，可令史官检讨之。”〔１０７〕宋真宗咸平二年 （９９９）
秋七月，宰相张齐贤奏请给外任官职田，真宗诏 “三馆、秘阁检讨故事，申定其制，以官庄及

远年逃田充，悉免其税”。〔１０８〕宋仁宗皇元年 （１０４９）十一月，欲命高阳关钤辖杨怀敏为副都
知，知制诰胡宿以杨怀敏曾任副都知，因罪罢职，依旧制不当再任为由，封还词头，仁宗虽疑胡

宿言行失当，仍问宰相：“前代有此故事否？”〔１０９〕宋哲宗元符二年 （１０９９）九月，贤妃刘氏所生
皇子满月后，哲宗欲立刘氏为皇后，宰臣曾布询问圣意，哲宗笑言：“已令三省检故事。”〔１１０〕

　　不拘常例的情形自然也是有的。大中祥符元年 （１０１３）六月，宋真宗命辅臣而非如故事
命太常等官议谥太祖、太宗时称：“尊奉祖宗，岂拘常例？”〔１１１〕嘉元年 （１０５６）正月仁宗病
重，文彦博与富弼留宿禁中，面对史志聪等 “故事两府无留宿殿中者”的质疑，文彦博曰：

“今日何论故事也。”〔１１２〕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八月，宋神宗欲命东上阁门使李评为枢密都承旨，
询问故事如何，王安石称：“事果可，不须问故事。为物所制者，臣道也；制物者，君道也。

陛下若问故事有无，是为物所制。”〔１１３〕

　　也许王安石的回答可以给拒绝遵循故事提供一个足够的理由。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宋代帝
王还是想把政治运行纳入到故事的轨道之中。当这些帝王询问故事有无的时候，在其个人，或

许如王安石所言是 “为物所制”，但对于整个王朝而言，却是在最大程度上维持着统治政策的

连贯性，克服人亡政息所带来的弊端，这也许是我们在研究宋代乃至整个古代政治制度时应该

重新认识的一点。《礼记·中庸》载：“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

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段多少有些先验性的判断为人们批评传统政治制度提供了

最具权威性的依据。事实上，如果古代帝王行事全凭己意，那么任何一个王朝统治都不可能长

久。对于那些持续二三百年之久、经历十数次皇位更迭的朝代而言，一句 “人亡政息”显然

是不具备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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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政体下，纵然皇帝享有一些超越法律的特权，但也必定同时存在某些制约因素，限
制专制主义的过度膨胀，二者的此消彼长，决定王朝政治的发展能否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两宋

故事，便是一种这样的制约因素。大中祥符三年 （１０１０）五月丁亥，度支判官曹谷在奏折中
称：“自今望令言钱谷者先检会三司前后编敕，议刑名者引律令、格式、《刑统》、诏条，论户

税者须按农田敕文，定制度者并依典礼故事，各于章疏具言前后诏敕。如已有条贯者，即明言

虽有某年月日诏敕，今来未合便宜，乞行更改，方许承接。”〔１１４〕真宗从之。

　　可见，在宋代君臣看来，典礼故事与律令、格式、刑统、诏条一样，是宋代法制的一部
分，是在订立制度时必须遵循的准则。宋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听政，曾拟任用范纯仁为谏议

大夫，唐叔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章指出： “台谏所以纠大臣之越法

者。故事，执政初除，苟有亲戚及尝被荐引者见为台臣，则皆他徙，防壅蔽也。今天子幼冲，

太皇太后同听万机，故事不可违。”〔１１５〕据此吕公著、韩缜、司马光等均应避嫌。太皇太后只

好改命范纯仁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这里，“故事不可违”几个字表明，宋代最

高统治者愿意接受故事的约束，在故事之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谦抑。

　　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 （１１５７）廷试时，“御题专问遵守祖宗法度。若不用本朝故事者，若
引证不当，剽窃不实，悉皆黜落”。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１１８７），曾有大臣奏请会试程文 “不

许用祖宗故事”，翌年十一月十八日，国子祭酒何淡奏称：“祖宗盛德大业，见于二百年之间，

制度典章，上追三代，下陋汉唐，设使士子平日不能究讲，则异时从政，沿革废置有所不知，

动必乖谬”，因此建议 “今后士子答策，许用祖宗故事”。最终，孝宗同意礼部所奏：“今后命

题，杂以政治所关；士子对策，许用祖宗故事显然而有据者。”〔１１６〕何淡所言非只廷试对策引

证问题，它关系到士子对宋代二百年典章制度的理解及其从政后的政治实践，而熟悉和运用祖

宗故事是其中的关键，何淡甚至用 “沿革废置有所不知，动必乖谬”之语，极言祖宗故事对

宋代行政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意义。

　　既然故事在宋代已经被认为是法制的一部分，既然当时的人们愿意遵从故事的指引，现代
人又何必在宋代故事的法律效力问题上设定某些条件呢？“法律效力的意思是法律规范是有约

束力的，人们应当像法律规范所规定的那样行为，应当服从和适用法律规范。”〔１１７〕从这个意

义上说，宋代故事哪怕是所谓事例性故事，不待援引也已经具备了法律效力。至于故事被变更

或被弃置所带来的某些不确定性，我们可以援引博登海默在谈到习惯法的不确定性时所说的这

段话来加以理解：“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许多法律关系中，也都存在着疑难的情形和不确定

的情形：我们永远都无法肯定法院会如何解释某种确立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宪法规则或法规规

则，而且也永远无法肯定一度被采用的解释是否会被宣布为无效或在日后被修改。如果我们把

充分明确和充分确定作为承认规范性标准或安排为法律渊源的条件，那么我们社会中的法律范

围就会被缩小到一个极不合理的程度。”〔１１８〕

　　 （二）故事的性质

　　对于宋代故事进行准确的定性 （如果这种定性分析是必要的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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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述，故事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制定法。它不是经过专门机关制定，在形式上只是对先前事

实或制度安排的描述。后人之所以愿意遵循故事，是因为他们相信故事可以 “俾为模范”。表

面上看，宋代故事似乎更加接近于现代人对于习惯法的定义。如北洋时期大理院 （一九一三

年上字三号）判决阐明：“凡习惯法成立之要件有四：（一）有内部要素，即人人有确信以为

法之心。（二）有外部要素，即于一定时间内就同一事项反复为同一之行为。（三）系法令所

未规定之事项。（四）无背于公共秩序及利益。”〔１１９〕

　　不过，宋代故事也只是接近习惯法而已。博登海默认为：“习惯法这一术语被用来意指那
些已成为具有法律性质的规则或安排的习惯，尽管它们尚未得到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正式颁

布。”〔１２０〕宋代故事确未经过 “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正式颁布”，在当时人看来亦具有法制的

性质，但起码在形式上，人们很难把故事同上述所谓 “具有法律性质的规则或安排的习惯”

联系在一起，特别是那些只记录史实的故事。另外，梁治平认为：“习惯法乃是这样一套地方

性规范，它是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

务，调整和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被予以实施。”〔１２１〕梁治

平依据民国政府调查各地习惯编辑整理的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进行研究，其对习惯法的

定义带有鲜明的地方的民间的色彩，这种观点几乎排除了把宋代故事认定为习惯法的任何可

能，因为所有宋代故事记录的都是官方行为。

　　实际上，不论是法律社会学提出的 “法律的两层结构” （习惯法与制定法），还是千叶正

士假定的 “法律的三层结构”（自然法、制定法和习惯法）理论，都是 “从西方标准法理学、

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的理论成就中归纳出来的”，能否适用于非西方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问

题。正因如此，千叶正士提出了适合于非西方情形的法律三层结构：法律原理、官方法和非官

方法。这种提法可以使我们回避在界定习惯法时遇到的所有麻烦，毕竟习惯法一词含糊不清，

“这种含糊不清不仅是由于这些词缺乏明确的逻辑定义，也是由于它们所指的对象在现实中五

花八门，而且习惯法和制定法实际上也是不可分割地同时存在着。”不过，我们仍然难以按照

这一标准把宋代故事直接定义为 “官方法”，因为在千叶正士看来，“官方法是指一个国家的

合法权威所认可的法律体系”，而他对法律体系的定义是 “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基础组成的独

特体系”。〔１２２〕任何一条宋代故事都与法律规则和原则大相径庭，即便是那些本身源于法律规

定的故事也是如此。

　　显然，上述关于习惯法或官方法的定义，无法帮助我们对宋代故事进行准确地定性，也许
我们应该在沿用古人对法的理解的基础上，对宋代故事的独特性加以重新审视。章太炎说：

“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 天下，是之谓法。”〔１２３〕这种认

识更加符合宋人对故事、对法制的理解。

　　而故事作为一种制度，其独特性在于，故事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记录，这使故事在形式和内
容上区别于任何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规则。之所以有人在故事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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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习惯法还是制定法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就在于我们实在无法用现代制定法或习惯法的标准

对故事进行准确的定性。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通过混淆故事关于制定法的记录与制定法规则

本身的区别以使所谓惯例性故事部分等同于制定法，又何必通过把援引视为立法而使某些事例

性故事获得其本来就有的法律效力呢？

　　在中国，历史记录从来不是对于事实的简单记载。司马迁在 《太史公自序》中称： “故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

为禁者难知。”〔１２４〕司马光在奉表陈进 《资治通鉴》时，亦希望神宗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

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１２５〕由此可见，历史记事隐含的目的便是于 “未然之前”为

执政者 “取是舍非”提供指引作用。当宋代执政者带着 “考祖宗故事可行者为书，置在二府，

俾为模范，得以遵守”之目的编纂故事时，故事对于后人的指引作用就更加明显。通过记录

历史，设定礼禁，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赋予宋代故事以法制的特征。既然当时人已经称故事

为 “例”或 “常例”，既然当时人们愿意遵循故事，我们称之为遵循先例制度亦未尝不可。对

于此类故事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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